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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中所述《高校与已登记境外非政府组织合作项目登记表》等表格可联系国际处索要模板；《境外NGO合法成立的证明文件》等证明材料可联系国际处索要具体要求。（主楼D843，61772181）

境外NGO


合作





1. 境外NGO在境内设立有代表机构





填报《高校与已登记境外非政府组织合作项目登记表》*





2. 境外NGO在境内未设立代表机构





进行临时活动备案：


1. 《临时活动备案表》，


2. 境外NGO合法成立的证明文件，


3. 书面合作协议，


4. 资金来源证明，


5. 中方合作单位批准文件





3. 邀请境外NGO组织人员参加临时性会议、交流访问等活动





填报《高校涉境外非政府组织事项通报表》





于合作开展前


及时送交国际处


主楼D843


61772181





国际处报送北京市公安局非管办登记





开始实施合作活动





合作开展前


20个工作日


送交国际处审核，并按照审核意见补充完善





国际处收到完整材料后5个工作日内报送北京市公安局非管办审核，并将审核意见转告申请人进行补充完善





申请人登录“境外非政府组织办事服务平台”进行临时活动备案填报，并按照反馈意见补充完善申请资料





网申通过后，及时进行网上预约，将备案材料现场送交北京市公安局非管办





于合作开展


提前15日


送交国际处


主楼D843


61772181





国际处报送北京市公安局非管办备案





开始实施合作活动





开始实施合作活动









































